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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確認專利申請權不存在之訴之法律上利益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355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104年 7月 22日 

系爭專利：新型第 M369195號「迴力噴鎗結構」專利 

相關法條：系爭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 107 條（現行專利法第 119 條）第 2

項規定 

判決要旨： 

當事人於民事訴訟程序請求確認專利申請權存否之訴，此僅關乎專利

申請權之歸屬而已，不涉及其他，故僅限於當事人對於該專利申請權之存

否，影響其得否向專利主管機關申請該專利之權利，始認具有受確認專利

申請權存否之訴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判決摘錄】 

一、上訴人主張： 

訴外人王○苑以雙○公司名義申請取得第 M369195 號「迴力噴鎗結構」

新型專利（下稱系爭專利），實係盜用第三人之創作。雙○公司其後

將系爭專利申請權讓與被上訴人一加一公司，一加一公司復於民國 98

年 10 月 12 日在德國針對相同創作申請新型專利，申請號為

DZ000000000000UI、註冊日為 99年 3月 18日、公開日為同年 4月 22

日（下稱系爭德國專利案），並主張系爭專利為系爭德國專利案之優

先權。一加一公司其後於 101年 3月 26日將系爭德國專利案之專利讓

與被上訴人德商．班德公司，於同年 5月 15日再將系爭專利讓與班德

公司。惟王○苑並非系爭專利之創作人，王○苑及其後手自非系爭專

利之適格專利申請權人。因班德公司在德國主張伊生產製造而在德國

及其他歐盟國家銷售之洗污噴鎗產品侵害其專利，伊有遭經銷商求償

可能，自係利害關係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爰求為判決

確認王○苑及其後手一加一公司就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不存在等

情。 

二、被上訴人抗辯： 



2 
 

訴外人王○苑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並未抄襲他人之創作。上訴人既

非系爭專利之創作人或申請權人，自非系爭專利於核准時之利害關係

人，並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等語。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上訴之理由： 

王○苑於 97年 11月 27日以創作人身分，讓與系爭專利之創作予雙○

公司，而由雙○公司於 98年 1月 5日向智慧局申請新型專利……等，

為兩造所不爭。系爭專利請求項共 9 項，系爭第 1 請求項為獨立項，

系爭第 2請求項至系爭第 9請求項為系爭第 1請求項之附屬項，原證 2

為 98年 3月 26日公開之日本特開 0000-00000號專利案，原證 3為 98

年 3月 5日公開之美國 US2009/0000000A1專利案。比對系爭第 1請求

項與原證 2 及原證 3 之技術特徵結果，原證 2 及原證 3 已揭露系爭專

利第 1 請求項中第 1 要件至第 5 要件之技術特徵，第 6 要件雖未直接

揭露，惟系爭第 1 請求項第 6 要件之技術特徵，與原證 2 及原證 3 之

技術特徵為實質相同。系爭第 2 請求項至系爭第 9 請求項係依附於系

爭第 1 請求項，其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迴力噴鎗管體之管件形狀、材質

或結合構件之簡單改變，與原證 2及原證 3亦有實質相同之技術內容。

綜上，固堪認系爭專利之整體技術特徵，為原證 2 及原證 3 之技術內

容所實質揭露。惟原證 2 及原證 3 於系爭專利申請後始公開，無法據

此證明系爭專利申請人於原證 2 及原證 3 公開前，已知悉該等技術內

容。依上訴人提出之原證 4 至原證 7 及原證 9 等卷證，亦無法證明王

○苑並非系爭專利之創作人，上訴人主張王○苑並非系爭專利之創作

人，尚無足採。原證 2 及原證 3 之專利創作人為訴外人遠藤○○，上

訴人並非系爭專利之創作人或申請權人，被上訴人亦未對上訴人提出

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上訴人自無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上訴人不得向專

利專責機關智慧局提起舉發，智慧局並無依舉發撤銷系爭專利，限期

追繳證書可能，上訴人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四、判決理由：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

事訴訟法第 247 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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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又當事人於民事

訴訟程序請求確認專利申請權存否之訴，此僅關乎專利申請權之歸屬

而已，不涉及其他，故僅限於當事人對於該專利申請權之存否，影響

其得否向專利主管機關申請該專利之權利，始認具有受確認專利申請

權存否之訴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本件上訴人既未主張其係系爭專利之

創作人或具有其他申請系爭專利之權利人，則其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請求確認王○苑及其後手就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不存在，即難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判決，理由雖有不同，

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聲明廢

棄，為無理由。 

五、判決結果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研析】 

一、 本件上訴人係以被上訴人班德公司在德國主張上訴人生產製造而在德

國及其他歐盟國家銷售之洗污噴鎗產品侵害其專利，上訴人有遭經銷

商求償之可能，自係利害關係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

提起確認專利申請權不存在之訴。 

二、 原審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民專上字第 11號)審認，上訴人並非

系爭專利之創作人或申請權人，被上訴人亦未對上訴人提出專利民事

侵權訴訟，上訴人自無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上訴人不得向專利專責機

關提起舉發，專利專責機關並無依舉發撤銷系爭專利，限期追繳證書

可能，上訴人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三、 最高法院審認，本件確認專利申請權存否之訴，此僅關乎專利申請權

之歸屬而已，僅限於當事人對於該專利申請權之存否，影響其得否向

專利主管機關申請該專利之權利，始認具有受確認專利申請權存否之

訴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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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審法院與最高法院均認本件上訴人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惟最高法院前述更限縮之見解，應該可以作為專利法修正有關真正申

請權人救濟議題之參考。 


